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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熊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严格执行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严惩哄抬
物价犯罪，依法立案侦查、批捕起诉了一批案件，遏制了此类犯罪的
蔓延势头。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公布了四起典型案
例。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文某、饶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文某、
饶某，分别系企业经营者。文某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滤类材料。
2020年2月20日前后，饶某联系文某，请其生产6吨用于制作防疫
口罩的关键原材料熔喷无纺布，双方商定每吨价格18万元，文某收
取饶某货款108万元。2月24日至3月6日，文某组织生产并分四次
向饶某交货5.469吨。经查，该批熔喷无纺布的生产、运输等成本，
每吨不足2万元。文某交代，其知道疫情期间熔喷无纺布是制造口
罩的主要材料，因此把售价提高。

饶某拿到熔喷无纺布后，随即转手倒卖给了广东、江西和福建
的四家口罩生产企业，价格为每吨30万元至38万元不等。饶某的
倒卖行为系以个人名义进行，经营数额为177.07万元，获利约70万
元。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侦查，同日对文
某、饶某刑事拘留，后经调查取证于3月16日以文某、饶某涉嫌非法
经营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文某的公司违反
国家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价格管理规定，大幅提高防疫物资的销售价
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涉嫌非法经营罪，文某系该公司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涉嫌非法经营罪；饶某取得货物后立刻转
手加价倒卖，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情节特别严重，涉嫌非
法经营罪；文某、饶某均符合逮捕条件。2020年3月20日，东莞市第
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文某、饶某。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曹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曹某，系个
体经营者。2019年11月开始，曹某与他人合伙生产、销售普通民用
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售价为每只0.16元至0.28元。疫情
发生后，曹某通过微信平台、线下代售等方式，将生产的口罩销往全
国各地。在销售价格上，曹某为牟取暴利，逐日提价，几天时间内将
售价最高涨至每只10元。经查，在2020年1月22日至2月2日期
间，曹某的经营数额为150万余元，获利129万余元。

山东省郯城县公安局于2020年2月3日立案侦查，同日对曹某
刑事拘留。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曹某哄抬疫情防护
用品的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情节特别严
重，已涉嫌非法经营罪并符合逮捕条件。2020年3月2日，郯城县人
民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曹某。

案例三，被告单位上海市A公司、B公司、C公司，被告人黎某涉
嫌非法经营案。被告单位上海市A、B、C三家公司日常经营个人防
护用品，并分别在天猫商城开设有网店，其中A公司系某大型防护
用品公司的特约经销商。被告人黎某系上述被告单位的经营人。
另外，黎某还经营D公司（另案处理），经营内容和经营模式与前三
家公司相同。

2020年1月19日前，三家被告单位和D公司销售的两种口罩价
格分别为每盒150元至190元不等和每盒158元至200元不等。1月
20日，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疫情公告后，黎某指令四家公司在网店
上连续涨价，最终将上述两种口罩的销售价格均上涨至每盒 398
元。经查，在1月20日至21日两天时间内，经营数额达845.7万余
元。其中，A公司的经营数额为348.1万余元，B公司的经营数额为
244.3万余元，C公司的经营数额为210.6万余元。3月13日，黎某接
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本人和单位的主要犯罪
事实。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侦查，后经调
查取证于3月19日以黎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黎某控制旗下公司网店在
大型电商平台上协同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且其系大型公司的特约
经销商，哄抬市场价格、扰乱防疫紧俏必需用品的社会危害性远大
于一般经营者，影响恶劣，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犯罪，
且情节特别严重；A、B、C三家公司亦构成单位犯罪，其中A公司的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2020年3月23日，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单位A公司、B公司、C公司，被告人黎某构成非法经营罪，向宝山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四，被告单位上海市某公司、被告人谢某非法经营案。被
告单位上海市某公司日常经营劳动防护用品，被告人谢某系该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2020年1月初，被告单位以每盒5.125元的价格购入一批普通
民用口罩，在公司的淘宝店铺上对外销售，日常销售价格为每盒7
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谢某决定提高该批口罩的售价牟利，遂
于 1 月 23 日至 29 日连续涨价，从每盒 21 元一路涨至每盒 198 元。
经查，该公司高价销售口罩的经营数额为17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
为16万余元。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经立案侦查于2020年3月2日将谢某
抓获，3月9日移送审查起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于3月12
日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 年 3 月 23 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涉案口罩系被告单位在疫情发生
前进货，疫情发生后其经营成本并未有明显变化，却提价数十倍
销售，属于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被告单位、
被告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
20 万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18 万元，追缴
违法所得。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公布

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伊始，受疫情影响，全国
各地正常的教育节奏被彻底打断，
各大高校在仓促间开始“指挥”老师
在互联网上直播授课，而这种网络

“云”授课的方式，却频频出现“翻
车”现象。一时间，微信朋友圈、抖音
短视频等对直播授课的“吐槽”“刷
宝”的内容层出不穷，这种现象的出
现无疑是我们教学方式不接地气所
造成的——课堂在空中，但是教学
方式必须落在脚下。当高校教师们
把线下讲授的内容搬至互联网进行
直播，讲授内容不变却保证不了教
学效果，应当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网络直播不是所有课程都适合网络直播

笔者认为，首先，高校应当深刻
认识网络教学同线下教学的差异，
改变教学计划，开设适合网络授课
的课程。

线上授课有一定的局限性，直
播授课不是简单地将线下课堂搬上
线上，而是需要因地制宜。换而言
之，在直播授课前，相关部门应当研
制适用于网络授课的教学计划，不
能一味照搬原有的课程。

且不说涉及实验的课程在互联
网上无法动手操作，即便是理论课
程，也面临此种窘境。以美术、摄影类
课程为例，此类课程在讲授的过程中
必定涉及色彩、曝光，所以对画面质
量要求较高，但在“云”授课的过程
中，却往往因为网络质量等外部原因
不能将内容清晰地传递到学生端，这
就造成了在学习上的不适性。而对高
校的影视类专业教师来说，其讲授的
部分课程具有一定的实操性，例如电
视摄像、摄影课程的实操演示阶段，
作为直播、录课场所的家庭是无法满

足灯光、布景、音效等特殊要求的，这
就导致教师在授课阶段也是无法将
内容百分百讲授给学生的。

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网络直
播。故此，笔者认为，高校的教务相关
部门应当考虑到此种因素，在网络授
课的课程上进行一定设计，另外还要
对相关课程的教师进行培训，引导教
师引用互联网资源进行网络授课不
足的弥补，以适应新时期的变化，这
既是给学生减负又是给教师减负。

““云云””课堂要有趣味课堂要有趣味

其次，要把“云”授课的内容实
现教与学的统一。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
教育教学方式，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
不再单一，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成为
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不少学
生看来，网络直播授课纯属“鸡肋”。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互联网上寻到
名师讲授的、适合自己的视频课程，
故此，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一些学
生在屏幕前并没有认真倾听。

笔者认为：教师的授课不是目
的，学生是否认真学习、听懂弄会才
是终极目标，这也是停课不停学的
意义所在。

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群体的 95
后、00后成为高校学生群体的主流
时，高校开设的课程如何跨越这种
圈层，讲授出适合学生、吸引学生的
网络内容呢？

不少网络视频课程年代久远，
其所举的例子、引用的概念不是最
新鲜时髦的，其贴合程度对00后的
学生来说较差。笔者认为，最为重要
的是教师的课堂必须走入学生们感
兴趣的领域，把握住大多数学生的

心理，营造一个有趣味的课堂，引入
最新的理念，引用最新的例子，吸引
学生的目光，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教
与学的统一。

让学生成为网络授课的主体让学生成为网络授课的主体

最后，开放课堂，用交互方式引
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

网络“云”授课，其最重要的媒
介就是网络。让学生守在屏幕前凝
视课堂两三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即
便有着课间休息，学生也会因为注
意力等问题选择“弃看”。所以，高校
教师应当将课堂“转动”过来，充分
利用网络空间，让学生参与到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成为网络授课的主
体，借此保证学生的注意力。

一方面，高校教师可以凭借网
络空间建立相关群，给学生课下预
习任务，并随之在课堂上进行检测，
此举能够改变课后交作业的单一局
面，“迫使”学生进行预习工作，让学
生在前期通过互联网查找资源的方
式熟悉课程。另一方面，在课堂讲授
阶段，可以采用随堂测、随知识点测
的课堂问答方法，让学生巩固学习
知识，抽查的方式也保证了学生的
听课度。除此之外，在授课时间上，不
妨尽量缩短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时
间，拿出一半时间进行师生互动、学
生互动，在网络聊天的轻松语境中让
学生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目标任
务。笔者认为，这样能够改变教师为
主的片面讲授工作，而是让学生成为
主体参与到网络授课过程中来。

自然，这种方式无疑是带有强
制性的方式让学生停留在课堂上。
笔者建议，不妨更加大胆一点、更

“虚怀若谷”一点，给予部分学生能
够选择脱离“课堂”的机会。倘若一
部分学生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与本门
课程相关、且更为适合自己的视频
课程，教师便允许其不收看自己的
课程视频、允准学生采用互联网课
程学习，在课程结束后，通过语音、
作业等方式检验学生成果，若效果
可以，就让学生继续采用互联网视
频学习的方式，这既做到了“停课不
停学”，又做到了因材施教。

这次突发的疫情让网络“云”授
课成为主流，学生与教师均卷入了
这场变革之中。然而伴随授课方式
变革的网络服务期、硬件设备等一
系列“后勤”服务尚未完善，急需业
界与学界进行探讨。但是，在有限
的资源中，笔者认为，高校教师必须
做好课程服务，在课程设计、教学
方式上进行不同于线下课程的变
革，这才是此次网络“云”授课的可
行之路。 据《中国青年报》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高洁 席敏）近日，高德地图与中国
天气网联合发布了《2020 年清明小
长假出行防疫指南》，运用交通大数
据对全国高速拥堵趋势进行了回顾
与预测，数据显示，驾车迁出意愿较
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
角和成渝地区，排名前三的城市依
次为：广州、东莞、佛山。

从近三年数据来看，2017 年至
2019年清明假期，全国高速拥堵里
程占比呈逐年上升态势，拥堵趋势
呈“马鞍形”，出返程高峰时段较为
一致；从高峰时刻来看，出程高峰基
本在小长假第一天9时-11时，而返

程高峰在小长假最后一天15时-21
时，且出程的拥堵程度均高于返程。

疫情期间，通过导航搜索目的地
驾车规划路线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人们的迁徙意愿。高德地图
驾车规划数据显示，3月1日至3月22
日随着各地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西
安、东莞、苏州、佛山等驾车迁入意愿
较高。除了广州、东莞、佛山，驾车迁出
意愿较强的城市还有深圳、苏州、杭
州、上海、成都、无锡、惠州等。

2020年清明假期预计全国高速
拥堵仍呈现“马鞍形”趋势，但相比
往年道路较为畅通，不会出现大面

积、长时间拥堵，自驾跨省出行会减
少 。出 程 高 峰 预 计 在 4 月 4 日 9
时-11 时；返程高峰在 4 月 6 日 15
时-18 时。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进
行，出行需求增强。

此外，根据中国天气网数据显
示，南方地区大多符合“清明时节雨
纷纷”的规律，常年清明假期，南方
天气多以绵绵阴雨为主，长江及以
南地区都可能伴有雷电活动；广东、
广西等地更需注意防御雷电、局地
短时大风和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
害。建议清明小长假有计划出行的
游客，务必记得做好防护，戴好口罩
并接受体温检测，出游别扎堆。

今年清明假期高速出行有啥变化


